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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納稅者權利之保護，過去以《稅捐稽徵法》之專章與散見於各稅法之獨立條

文為之；本屆立委通過《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於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日前
（公布後一年）生效施行，開啟以專法保護納稅者權利的里程，強化憲法所保障

之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及其他相關基本權利，以落實課稅公平並貫徹正當法

律程序。 
 
《納保法》共計 22條；於第一、二條闡述立法意旨、指定主管機關，並於第三
條重申《憲法》揭櫫之租稅法定主義後，對於納稅者權利之保障，首為該法第四

條—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得課稅—之規定。在做法上，以主計總處最近一年公布
之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之 60% 為「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再乘
以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對

於此一數額超過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所減除之免稅額與指定項目扣除額

之合計數者，則可再減除其差額；效果相當於綜合所得稅制中，新增可扣除之「基

本生活費用差額」＝ 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免稅額指定項目扣除額。 
 
計算式中，由於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與免稅額皆為按人頭計之固定金額，因此，

指定項目扣除額之內容，最為攸關「基本生活費用差額」之計算結果。根據同時

施行之該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指定項目扣除額包括：一般扣除與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我們無法苟同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列入計算，望主事者慎思。 
 
首先，所得當以報酬減除為賺取該報酬之成本與費用計算之。然，薪資所得以全

部報酬計入綜合所得總額，所謂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實為「彌補」計算薪資所

得時，沒有減除成本與費用的「後製」作法；此已由 106年初公布之司法院釋字
745號解釋確認。既然薪資所得特別扣除實為薪資報酬之成本與費用，即非屬所
得，奈何將其視為所得中屬於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之一部？《施行細則》將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列入計算的規定，違反計算所得之根本原則，背離《納保法》母法對

於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得課稅的立法意旨。 
 
其次，退而言之，果於計算「基本生活費用差額」時減除賺取所得之成本與費用，

又奈何僅減除薪資所得之成本與費用，而未減除其他所得之成本與費用？須知，

按《施行細則》之規定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列入計算，將使「基本生活費用差額」

等金額減少，形成對於薪資所得者的「懲罰」；造成薪資所得者，相較於非薪資

所得者，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可扣除差額較低的結果。在學理上，難容於水平與

垂直公平的考量；在法理上，違反《憲法》所保障之平等原則。 



 
又，在程序爭議下開始二讀程序的行政院「稅制優化」稅改草案中，財政部推舉

稅改—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從 12.8萬元調高至 18萬元—可有 542萬戶（88%
申報戶）受惠、大幅減輕薪資及中低所得者稅負。然按《施行細則》的規定，其

實是一手調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度、另一手於計算基本生活所需費用時減除；

很難不讓民眾有「為德不卒」的負面感受。 
 
最後，應急的做法：修正《施行細則》、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自計算基本生活費

用差額時移除。根本解決之道：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回歸正常稅制，使賺取薪資

報酬之成本與費用，於計算薪資所得時即予減除；同時將基本生活所需費用正式

納入《所得稅法》、取代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與標準扣除額。目前綜合所得稅以

薪資之全部報酬計算所得，除不符合所得計算的根本原則外，便宜行事以固定金

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作為薪資之成本與費用，更已有釋字 745號違憲之判定。
適值研商依循該解釋修正《所得稅法》之際，我們寄望財政部一併考慮基本生活

所需費用不得課稅於實行上之謬誤，以為更全盤之規劃。 


